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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纱照拍一半 准新人闹掰
经调解，影楼赔付大半预交费用

本报威海10月8日讯 (记者
齐璐 通讯员 王晓艳) 9月29
日，荣成的周女士投诉反映，她在
当地一家婚纱影楼拍摄婚纱照，中
途因故取消拍照，与商家为退款的
具体数额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起纠
纷。经荣成消协调解，商家最终同
意退还周女士3000元整。

荣成的周女士与对象准备10

月结婚，两人8月底在市区选定了
一家婚纱影楼准备拍摄婚纱照，在
和工作人员谈妥相关事宜后，周女
士交纳了300元定金，并约好了拍
照日期。9月19日，小两口来到该影
楼拍照，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周
女士当场交付了3900元的拍照费
用。

可谁知在拍摄过程中，小两口

发生矛盾而导致分手，拍摄也因此
中途停止。几天后，周女士找到影
楼工作人员要求退款，工作人员推
托经理不在，自己无法作主，让周
女士改天再来。可经过多次交涉，
商家答复，导致婚纱照无法继续拍
摄是周女士和对象分手造成的，和
影楼没有任何关系，退款可以，但
要扣除300元定金和已拍摄时间的

服务费，周女士表示同意。可是结
算时，商家只退回1900元，周女士
认为当时只拍摄了一个半钟头，换
了三套礼服，照片虽然照了一部分
但是并没洗像，自己连定金共交纳
了4200元，就是扣除相关费用，也
不用扣除2300元这么多钱，因无法
接受，周女士来到消协请求帮助。

消协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

在查看了双方签订的书面协议
后，发现该协议是经营者为方便
自己经营而制订的格式合同，并
未约定出现意外状况导致合同
终止该如何处置，消费者无法根
据该协议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经过消协调解，双方最终达
成协议，商家扣除服务费用后退
还周女士3000元。

合同上的工资与约定不符

这合同你签不签?
本报威海 1 0月 8日讯 (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王鹏程 )

于某在某公司工作4个月，正准
备和公司签订书面合同时，却
发现部分条款与之前约定不一
致，所以拒绝签字。没想到公司
竟终止了和于某的劳动关系，
并以此为由拒绝支付终止劳动
关系经济补偿金。经文登市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调解，
该公司最终一次性向于某支付
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000
元。

今年3月，于某开始到某电
子公司从事会计工作，当时双方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口头约定
每月工资为2 8 0 0元。7月，该公
司欲与于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但于某在阅读完劳动合同书之
后，发现部分条款与进公司时的
约定不一致，于某认为侵犯了他
的合法权益而拒绝签字。于是，

该公司与于某终止劳动关系，并
以于某拒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为由，拒绝支付终止劳动关系经
济补偿金。于某遂向文登市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
要求公司支付终止劳动关系经
济补偿金。

文登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审理查明后认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明
确规定，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
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
系，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
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

本案中，按照上述规定，该公
司应书面通知于某终止劳动关
系，并支付经济补偿金。最后，经
过文登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的调解，由公司一次性向于某
支付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2000元。

搬“家”
8日，在国际海水浴场，"十一"假期刚过，岸

边的不少店主就开始搬“家”。据游艇店主刘老板
介绍，假期过后游客将大量减少，而且入冬后海
风很大，不少店主就把岸边的小板房撤走了。

本报记者 王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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